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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8⽉1⽇⽣效 

 第1章 總則 
 第1條（條款適⽤） 
 根據本協定的規定，我司將汽⾞（以下簡稱“租⾞”）租給承租⼈，承租⼈借⽤我司汽⾞。對於 
 本協議中未規定的事項，應當符合第三⼗⼋條細則，法律法規及⼀般慣例。 

 2.本公司可以在不違反本條款和細則宗旨，法律法規，⾏政通知和⼀般慣例的範圍內採取特別 
 約定。在特別約定的情況下，其特別約定優先於本條款。 

 第2章 預約 
 第2條（預約申請） 
 承租⼈在租賃汽⾞的時候，可通過互聯網或與我司簽訂合作協定代為處理預訂業務的旅⾏社等 
 ⽅式，在同意本條款及特別約定的收費表的基礎上，根據另⾏約定的辦法，可事先明確⾞型級 
 別，租賃時間、租賃場所、租賃期、歸還場所、駕駛者、兒童座椅等選項的需求及其他的租賃 
 條件後（以下稱為“租賃條件”），進⾏預約申請。 但如果預訂⾞型為⼩型巴⼠，在申請預定 
 時，需要事前將駕駛區域、⼈數、⽤途明確告知本公司。 

 2.本公司在承租⼈提出預約申請時，原則上會在本公司所持有的租賃能⼒範圍內應對預約。在 
 這種情況下，除本公司特別允許的情況外，承租⼈將⽀付另⾏約定的預約申請⾦。 

 3.在進⾏網上預約時，如果本公司的預約確認郵件無法發送到客戶所登記的郵箱的話，該預約 
 將作為不成⽴處理。 

 第3條（預約變更） 
 當承租⼈想要改變前條第1項的租賃條件時，必須事先得到本公司的同意。但是，如果預約申 
 請是由與我司簽訂合作協定並代表本公司處理預約業務的旅⾏社等時，申請變更僅限向進⾏該 
 預約申請的預訂機構的銷售辦事處提出變更申請，才可以更改預約。 

 第4條（取消預約等） 
 承租⼈可以根據另⾏約定的辦法取消預約。 

 2.由於承租⼈⾃⾝的原因，超過預約出發時間⼀個⼩時以上，承租⼈仍然沒有著⼿辦理汽⾞租 
 賃協議（以下稱為“租賃協議”）的簽訂⼿續時，預約將會被取消。 



 3.在前⾯第2項的情況下，承租⼈根據另⾏約定的辦法向我司⽀付取消預約⼿續費，本公司在 
 收到預約申請⾦的情況下，將與這個預約取消⼿續費進⾏抵消。 

 4.如果是由於本公司的原因，預約被取消或者是沒能簽訂租賃協議的時候，本公司將返還收到 
 的預約申請⾦。 

 5.如果由於事故，盜竊，不歸還，召回，⾃然災害或其他⾮承租⼈或本公司的原因⽽未能簽訂 
 租賃協議時，預約將被取消。 在這種情況下，本公司將退還已收到的預約申請⾦。 

 第5條（替代⾞輛） 
 當本公司無法提供承租⼈預約的⾞型時，可以提供與預約不同⾞型級別的⾞輛（以下稱為“替 
 代⾞輛”）。 

 2.當承租⼈答應了前項的提議時，我公司將提供除⾞型級別以外，其他和預約⼀致條件的替代 
 ⾞輛。代替⾞輛的租賃費⽤⽐預約⾞型的租賃費⽤更⾼的情況下，根據預約的⾞型租賃費⽤進 
 ⾏收費。⽐預約的⾞型租賃費⽤更低的情況下，按照該替代⾞輛的⾞型級別收取租賃費⽤。 

 3.承租⼈拒絕第⼀項的替代⾞輛提議時，可以取消預約。 

 4.在前項所述的情況時，造成第1項描述的無法提供租賃的原因歸於本公司的責任時，應按照 
 第4條第4項的預約取消進⾏處理，本公司將返還已收到的預約申請⾦。 

 5.在第3項所述的情況時，造成第1項描述的無法提供租賃的原因不歸於本公司的責任時，應 
 按照第4條第5項的預約取消處理，本公司將返還收到的預約申請⾦。 

 第6條（免責） 
 本公司和承租⼈在取消預約或者沒有簽訂租賃協議的情況下， 除第４條及第５條規定的情況 
 外，相互不作任何收款要求。 

 2.由於天災及其他不可抗⼒的因素，导致本公司不能提供租賃或替代⾞輛的情況下，由此產⽣ 
 的損失承租⼈不得追究本公司的責任。 

 第7條（預約業務的代辦） 
 承租⼈可以通過代表本公司辦理預約業務的旅⾏代理店、合作公司等（以下稱為“代理⼈”）進 
 ⾏預約申請。 



 2.承租⼈向代理⼈進⾏前項的預約申請時，只能向該代理⼈申請變更或取消預約。 

 第3章 租賃 
 第8條（租賃協議的簽訂） 
 承租⼈明確提供第2條第1項規定的承租條件，本公司明確提供本條款、收費表等的租賃條件 
 之後，簽訂租賃合同。但是，在沒有可提供租賃的⾞輛時或是承租⼈或駕駛者屬於第9條第1 
 款或第2款的任⼀條款時除外。 

 2.如果簽訂了租賃協議，承租⼈應向公司⽀付第11條第1項規定的租賃費⽤。 

 3.本公司根據監督部⾨的基本通告（注1），按照租賃簿（租賃原票）及第14條第1項的規定 
 在租賃證上記⼊駕駛者的姓名，住址，駕駛執照的種類及駕駛執照（注2）的編號，或駕駛者 
 的駕駛執照影印本。在簽訂租賃協議時，對於 
 承租⼈，除了要求出⽰承租⼈指定駕駛者的（以下簡稱“駕駛者”。）駕駛執照原件外，還會被 
 要求提交影印本。 
 在這種情況下，承租⼈⾃⼰是駕駛者的時候出⽰⾃⼰的駕駛執照及其影印本，當承租⼈不是駕 
 駛者時出⽰駕駛者的駕駛執照，並提交該影印本。 
 （注1）監督管理部⾨的基本通知是指國⼟交通省⾃動⾞交通局⻑的通知̶̶“關於租賃⾞輛 
 的基本通知”（⾃旅第138號 平成7年6⽉）的2（10）和（11）事項。 
 （注2）“駕駛執照”是指“道路交通法”第92條所規定的駕駛執照，“道路交通法實施條例”第19 
 條附錄式樣第14項規定格式的駕駛執照。 此外，“道路交通法”第107-2條規定國際駕駛執 
 照、外國駕駛執照應適⽤於駕駛執照。 

 4.本公司要求在簽訂⾞輛租賃協議時，承租⼈和駕駛者除提交駕駛執照以外，還需提交其他能 
 夠進⾏本⼈⾝份驗證的資料或提交我司指定的輔助⽂件的原件及影印本。 

 5.本公司在租賃協議訂⽴之際，為⽅便在租賃期間與承租⼈和駕駛者取得聯絡，要求告知⼿機 
 號碼等資訊。 

 6.本公司在租賃協議簽訂之際，要求承租⼈採取信⽤卡⽀付或現⾦⽀付，或是其他指定的⽀付 
 ⽅式。 

 第9條（拒絶簽訂租賃協議） 
 當承租⼈或駕駛者屬於以下任⼀情況時，不能與之簽訂租賃協議。 

 1)  不出⽰汽⾞租賃所需的駕駛執照，雖然本公司要求但該駕駛者不同意提交駕駛執照影 
 印本的。 



 2)  被認定為飲酒後的。 
 3)  被認定是因毒品、興奮劑、信納⽔等藥物呈現出中毒症狀的。 
 4)  不使⽤兒童座椅與未滿6歲的幼兒同乘的。 
 5)  被認定是屬於暴⼒團體或與暴⼒團體相關的團體成員，相關⼈員或屬於其他反社會組 

 織成員的。 

 2.如果承租⼈或駕駛者屬於以下任⼀情況時，公司可以拒絕與其簽訂租賃協議。 
 1)  在預約時指定的駕駛員與簽訂協定時的駕駛員不同的。 
 2)  在過去的租⾞中，有拖⽋租⾦的。 
 3)  在過去的租⾞中，當出現第17條所列各項⾏為的。 
 4)  在過去的租⾞中（包括由另⼀家租⾞公司提供的租賃），出現第18條第6項或第24條 

 第1項所述⾏為的。 
 5)  在過去的租⾞中，由於違反租賃條款及保險條款存在汽⾞保險失效的事實的。 
 6)  關於使⽤特定⾞型，不能滿⾜另⾏規定的租賃條件的。（僅限於使⽤特定⾞型的情況 

 下）。 
 7)  關於與公司的關係，對我司員⼯及其他相關⼈員採取暴⼒⾏為，要求超出合理範圍， 

 使⽤暴⼒的⾏為或⾔論的。 
 8)  散佈謠⾔，使⽤假冒或濫⽤權⼒損害我司名譽或妨礙⼯作開展的。 
 9)  除上述各項外，本公司及各店均認定不合適租⾞的。 
 10)  當不滿⾜另⾏標明的條件的。 

 3.在前⾯2項的情況下，與承租⼈之間預約已經成⽴時，如果預約作為取消處理，已收到承租 
 ⼈⽀付的取消預約⼿續費時，預約申請⾦將退還給承租⼈。 

 第10條（租賃協議的成⽴） 
 當承租⼈向本公司⽀付租賃費⽤並將⾞交付給承租⼈時，租賃協議成⽴。在這種情況下，收到 
 的預約申請⾦將⽤作租賃費⽤的⼀部分。 

 2.前項的交付是在第2條第1項的承租開始⽇，在該項上標明的承租場所進⾏的。 

 第11條（租賃費⽤） 
 租賃費⽤是以下費⽤的合計⾦額，在協定簽訂時收取與協定約定租賃期限相對應的費⽤。 此 
 外，我們將在價⽬表上標明每個⾦額及其計算根據。 

 1)  基本費⽤ 
 2)  免責補償費⽤ 
 3)  異地還⾞費⽤ 



 4)  燃料費以及充電費 
 5)  ⾞輛調配費 
 6)  其他費⽤ 

 2.基本費⽤是根據租賃的時間點，本公司向地⽅交通分局（兵庫縣是神戶交通監理部兵庫陸運 
 部，沖繩縣是沖繩綜合事務局陸運事務所。 以下同樣適⽤於第14條第1項。）提交申請的費 
 ⽤進⾏實施的。 

 3.在返還⾞輛時，除了第1項收到的費⽤之外，如發⽣延期費、因意外導致的免責⾦額、⾞輛 
 休業補償費、返還場所變更費等需要追加費⽤的情況，必須在⾞輛歸還時進⾏結算。 

 4.根據第2條預約後進⾏租賃費⽤修改時，將預約時收取的費⽤與出租時的費⽤進⾏⽐較，並 
 以較低的費⽤為租⾦。 

 5.關於租賃費⽤，在細則中規定體現。 

 第12條（租賃條件的變更） 
 承租⼈在簽訂租賃協議後，要想改變第8條第1項的承租條件時，必須事先取得本公司的同 
 意。 

 2.當本公司由於前項承租條件的變更，出租業務產⽣問題時，可不同意該變更申請。這種情況 
 下，在原租賃期滿前歸還該⾞。 

 3.當承租⼈按照第1項延⻑租賃期限時，除了租賃期以外的承租條件與租期延⻑前的租賃協議 
 相同，另外需要⽀付租賃期變更后的相應費⽤給本公司。 

 第13條（檢查維護以及確認） 
 本公司按照“道路運輸⾞輛法”第48條（定期檢查和維護）的規定進⾏檢查，並進⾏必要的維 
 護後才將⾞輛交付出去。 

 2.本公司按照“道路運輸⾞輛法”第47條-2（⽇常檢查和維護）的規定進⾏檢查，並進⾏必要的 
 維護。 

 3.承租⼈或駕駛者在進⾏前2項的檢查維護的基礎上，以及根據另⾏規定的檢查表的⾞⾝外觀 
 及附件的檢查，從⽽確認租賃⾞輛有沒有不良情況，是否滿⾜租賃條件。 



 4.本公司根據在前項的確認中，在發現租賃⾞輛維護不良的情況下將⽴即實施必要的維護。 

 5.嬰兒座椅、兒童座椅應由承租⼈適當安裝配備。 即使本公司協助您安裝，安裝兒童座椅的 
 責任也是由承租⼈承擔。 

 第14條（租賃憑證的交付、攜帶等） 
 本公司在交付租賃⾞輛時，將地⽅運輸局運輸⽀局所規定的事項記⼊指定的租賃憑證上，交付 
 給承租⼈或駕駛者。 

 2.承租⼈或駕駛者在使⽤⾞輛時，必須攜帶由前項交付的租賃憑證。 

 3.承租⼈或駕駛者丟失租賃憑證時，應⽴即通知本公司。 

 第4章 使⽤ 
 第15條（管理責任） 
 承租⼈或駕駛者在收到⾞輛和歸還本公司之間（以下稱為“使⽤中”），秉持著⼀個善良的管理 
 者的責任義務來管理、使⽤租賃汽⾞。 

 2.如果承租⼈忽視前款規定的責任義務，出現借⽤租賃⾞輛逃逸、惡作劇、⾞輛及零部件被盜 
 等情況時，承租⼈應承擔本公司所遭受的損失。 此外，在這種情況下，不適⽤於汽⾞租賃的 
 保險。 

 第16條（⽇常檢查維護） 
 承租⼈或駕駛者在使⽤租賃汽⾞時，在每天使⽤前必須按照“道路運輸⾞輛法”第47-2條（⽇ 
 常檢查和維護）的規定進⾏⾞輛檢查，實施必要的維修保養。 

 第17條（禁⽌⾏為） 
 承租⼈或駕駛者在使⽤過程中不得做以下⾏為。 

 1)  未經本公司同意或不具備基於道路交通法的資質的情況下，將租賃⾞輛⽤於汽⾞運輸 
 業務或類似⽤途。 

 2)  將租賃⾞輛⽤於規定⽤途以外的。以及根據第8條第3項的租賃憑證上所列的駕駛員以 
 外的⼈員以及未經本公司同意的⼈員駕駛。 

 3)  將租賃⾞輛轉租或供其他擔保⽤等侵害本公司權利的⼀切⾏為。 
 4)  偽造或篡改租賃⾞輛的⾞輛登記號碼牌或⾞輛號碼牌，或改裝、翻新租賃⾞輛等改變 

 其原狀的⾏為。 



 5)  在未經本公司事先同意的情況下使⽤租賃⾞輛進⾏各種測試或⽐賽，或⽤於拉⾞或推 
 ⾞使⽤。 

 6)  ⾞輛租賃的使⽤違反法律法規、公共秩序和道德。 
 7)  未經本公司同意，給租賃⾞輛買損害保險。 
 8)  將租賃⾞輛帶到⽇本以外使⽤。 
 9)  未經我公司同意，取下租賃⾞輛附帶的⾳響，導航和其他配件並將其帶到⾞外。 

 此外，將⾞載⼯具、安裝輪胎、備⽤輪胎等使⽤到該租賃⾞輛以外的⾞輛上。 
 10)  由於不適當地操作導致電動汽⾞，充電器損壞和汚損的⾏為。 
 11)  此外，違反第8條第1項所規定的租賃條款的⾏為。 

 第18條（違規停⾞時的措施等） 
 當承租⼈或駕駛者在使⽤過程中根據“道路交通法”對租賃⾞輛進⾏違規停⾞時，應⽴即到管轄 
 違規停⾞地區的警察局繳納與違規停⾞相關的罰⾦，以及伴隨著違規停⾞所帶來的拖⾞、保 
 管、領取等各種費⽤。 

 2.當本公司接到警員的違規停⾞聯絡時，將與承租⼈或駕駛者聯絡，讓其迅速移動⾞輛。 同 
 時，要求承租⼈或駕駛者在⾞輛租賃期限到期或我司指定的時間之前到警察局處理違規⾏為， 
 承租⼈或駕駛者要服從此指⽰。此外，如果⾞輛由警⽅移動，根據本公司的判斷可能會存在⾃ 
 ⾏從警⽅處提⾞的情況。 

 3.本公司在進⾏前項的指⽰後，根據本公司的判斷，通過交通違反告知書或繳納書、收據等確 
 認違規處理的狀況。如果未經處理， 我們將對承租⼈或駕駛者進⾏前⼀項的指⽰，直到處理 
 完成。另外，對於違規停⾞及出⼊警察局等⾏為，以違規者⾃覺遵守法律上的措施為宗旨，本 
 公司制定了相應的⽂書（以下稱為“⾃認書”），要求承租⼈或駕駛者簽名並遵守。 

 4.當公司認為有必要的情況下，我司向警⽅提交包含⾃認書和租賃憑證等個⼈資訊的資料，以 
 便對承租⼈或駕駛者違法違規⾏為追究責任。 除了提供必要的協助外，我們還向公共安全委 
 員會提交“道路交通法”第51-4條第6款規定的聲明書，⾃認書及租賃憑證等資料，可以採取報 
 告事實等必要的法律措施。承租⼈或駕駛者需同意这⼀点。 

 5.如果因違反“道路交通法”第51-4條第1款本公司被責令繳納了違規放置罰⾦，或是負擔了搜 
 尋承租⼈、駕駛者所需費⽤及⾞輛的移動，保管，提取等產⽣的費⽤時，我司將向承租⼈或駕 
 駛者申請以下⾦額（以下稱“違規停⾞相關費⽤”）。在這種情況下，承租⼈或者駕駛者應在公 
 司規定的截⽌⽇期前⽀付違規停⾞的相關費⽤。 

 1)  同等額的違規放置罰⾦ 
 2)  本公司另⾏規定的違規停⾞違約⾦ 



 3)  搜索所需的費⽤以及⾞輛的移動、保管、取⾞等所需的費⽤ 

 6.當本公司收到前項的違規放置罰款繳納通知時，或者承租⼈、駕駛者未在公司指定的⽇期內 
 未全額⽀付該項規定的請求⾦額時，我司將採取在⼀般社會團體法⼈全國租賃協會資訊管理系 
 統中登記承租⼈或駕駛者的姓名、出⽣年⽉⽇、駕駛執照號碼等資訊的措施。 

 7.當承租⼈或駕駛者根據第1項的規定需要⽀付有關違規停⾞的罰⾦時，該承租⼈或駕駛者對 
 於根據第2項的違規處理不回應，以及不按照第3項在⾃認書上簽名的宗旨處理違規⾏為，以 
 及在公司認定為必要的情況下，按照第5項規定充當違規放置罰⾦以及違規停⾞罰⾦，本公司 
 可以向該承租⼈或駕駛者徵收另⾏規定⾦額的違規停⾞罰⾦（以下簡稱“違規停⾞費”） 。 

 8.雖然有第6項的規定，當公司收到承租⼈或駕駛者的違規停⾞罰⾦以及第5項第3號規定的全 
 部費⽤時，本公司將不採取第6項規定在全國汽⾞租賃協會系統中登記的措施，並且將全國汽 
 ⾞租賃協會系統中已經登記的資料刪除。 

 9.如果租客或駕駛者根據第5項向我司⽀付了申請的⾦額，在此之後承租⼈或駕駛者繳納該違 
 規停⾞相關費⽤后，或是被提起訴訟時，違規⾦繳納命令將被取消。當本公司接受違規罰⾦返 
 還時，或是提交了違規放置罰⾦的發票時，當我司收到違規停⾞相關費⽤時，僅將同等⾦額的 
 違規放置罰⾦返還給承租⼈或駕駛者。根據第7項規定本公司收到違規停⾞罰⾦時，也應同樣 
 適⽤。 

 10.根據第6項的規定，在被登記在全國汽⾞租賃協會系統中時，因已繳納罰款，違規放置罰 
 ⾦命令被取消時，以及根據第五項規定，本公司的請求額全額⽀付到本公司的時候，本公司將 
 刪除登記在全國汽⾞租賃協會系統中的資料。 

 第5章 返還 
 第19條（返還責任） 
 承租⼈或駕駛者在租期到期時將租賃⾞輛在規定的場所返還給本公司。 

 2.承租⼈或駕駛者違反前項規定時，將賠償本公司的⼀切損失。 

 3.如果由於⾃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因素導致租賃⾞輛在租賃期內無法返還，則承租⼈或駕駛 
 者對本公司產⽣的損害不承擔任何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承租⼈或駕駛者應⽴即聯絡我司並遵 
 従本公司的指⽰。 

 第20條（返還時的確認等） 



 承租⼈或駕駛者應在我公司⼈員在場的情況下歸還所租⾞輛。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因正常使⽤ 
 ⽽存在磨損部件以及電動⾞電池消耗等情況外，返還時應維持交付時的狀態。 

 2.承租⼈或者駕駛者在返還⾞輛的時候，應確認所租汽⾞內沒有承租⼈、駕駛者或同乘⼈員的 
 遺留物品，在⾞輛歸還後，本公司不負責保管遺留物品。 

 第21條（變更租賃期的租賃費⽤） 
 當承租⼈或駕駛者根據第12條第1項變更租賃期限時，將⽀付與變更後承租期對應的租賃費 
 ⽤。 

 第 22 條（歸還場所等） 
 當承租⼈或駕駛者根據第12條第1項更改規定的返還地點時，如果由於返還地點的變更⽽產⽣ 
 必要的送回費⽤（異地還⾞費⽤）⾼於初始的異地還⾞費提費⽤時，將需要⽀付超額費⽤。但 
 是，如果其費⽤低於初始異地還⾞費⽤時，本公司也不會退還其差額。 

 2.根據第12條第1項當承租⼈或駕駛者未經本公司同意將所租⾞輛返還到指定地點以外的還⾞ 
 點時，將⽀付以下規定的返還場所更改的罰⾦。 
 返還場所變更罰⾦=返還場所的變更所需的送回費⽤*200% 

 第23條（⾞輛租賃費⽤的結算） 
 承租⼈在返還⾞輛時有超額費⽤、附帶費⽤、汽油費等未結算的情況時，承租⼈將⽀付這些費 
 ⽤。 

 2.在歸還所租⾞輛時，如果燃料未加油（油未加滿）的話，承租⼈應⽀付按照公司另⾏規定計 
 算的燃油費。 

 第24條（應對不歸還的措施） 
 如果承租⼈或駕駛者沒有將⾞輛返還到指定的返回地點，儘管租賃期限到期，未將⾞輛返還到 
 規定的返還場所且承租⼈或駕駛者沒有回應本公司的返還請求，或者由於承租⼈的位置未知等 
 原因被認定為不歸還時，除了採取刑事指控等法律措施外，我們還將向全國汽⾞租賃協會報告 
 不退還的損失，採取諸如在全國汽⾞租賃協會系統中登記等的措施。 

 2.當符合前款不歸還的情況時， 為了確認⾞輛的位置，公司會對承租⼈或駕駛者的家⼈，親 
 屬，⼯作地點等相關⼈員進⾏拜訪調查，以及採取包括調查⾞輛位置資訊系統等必要措施。 



 3.如果出現第⼀項的情況，承租⼈或駕駛者將根據第29條的規定承擔給本公司帶來的損害賠 
 償責任，承擔尋回所租⾞輛和調查承租⼈或駕駛者的所需要費⽤。此外，在這種情況中，本公 
 司對所租⾞輛中的遺留物品不承擔任何責任。 

 4.如果出現第⼀項的情況，承租⼈或駕駛者必須同意本公司有權在不知會承租⼈或駕駛者同意 
 下撤回租賃⾞輛。另外，承租⼈或駕駛者對於⾞輛撤回，不論⺠事、刑事或其他原因，都不能 
 提出任何異議。此外，在這種情況中，本公司對所租⾞輛中的遺留物品不承擔任何責任。 

 第6章 故障，事故，盜竊時採取的措施 
 第25條（發現故障時的措施） 
 承租⼈或駕駛者在使⽤過程中發現了⾞輛異常或故障時，應⽴即停⽌駕駛並與本公司聯絡，遵 
 從本公司的指⽰。 

 第26條（事故發⽣時的措施） 
 承租⼈或駕駛者在使⽤過程中，所租⾞輛事故發⽣時，應⽴即停⽌駕駛，不論事故的⼤⼩在採 
 取法律上的措施的同時，採取以下規定措施。 

 1)  ⽴即向本公司報告事故的狀況，並遵從本公司的指⽰。 
 2)  根據前⾯的指⽰進⾏⾞輛修理時，除本公司同意的情況外，應在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 

 的⼯廠進⾏修理。 
 3)  關於事故，協助本公司及本公司合作的保險公司進⾏調查，並及時提交必要的資料 

 等。 
 4)  關於事故在與第三者協商或商談其他協定的時候，需要預先得到本公司的同意。 

 2.除採取前項規定的措施外，承租⼈或駕駛者需要處理及解決歸於⾃⼰責任的事故。 

 3.本公司為承租⼈或駕駛者提出關於事故處理的建議，並協助其解決。 

 第27條（發⽣盜竊時的措施） 
 承租⼈或駕駛者在使⽤中發⽣了⾞輛失竊或受到其他損失時，按照以下規定採取措施。 

 1)  ⽴即就近報警。 
 2)  ⽴即向本公司報告受害情況，並遵從本公司的指⽰。 
 3)  關於盜竊及其他的損失，應協助本公司和本公司合作的保險公司進⾏調查，並及時提 

 交必要的資料等。 

 第28條（由於不能使⽤終⽌租賃協議） 



 如果租賃⾞輛在使⽤過程中因故障，事故，失竊或其他原因（以下簡稱“故障等”）造成不能使 
 ⽤時，則終⽌租賃協議。 

 2.在前項規定的情況下，承租⼈或者駕駛者應承擔提取⾞輛和修理所需的費⽤，本公司不退還 
 已經收到的租賃費⽤。另外，如果由於特別約定⽽導致租賃費⽤後付，或者由於延⻑租賃期限 
 ⽽有未⽀付的款項等情況，承租⼈應⽀付這些費⽤。 但是，如果由第3項或第5項規定的原因 
 引起的故障等，則不適⽤。 

 3.如果故障是因為提⾞前已經存在的原因導致的，則應簽訂新的租賃協議，承租⼈能得到我司 
 提供的替代⾞輛服務。此外，關於替代⾞輛的提供條件，以第5條第2項為准。 

 4.當承租⼈不接受前項替代⾞輛的提供時，本公司將全額返還收到的租賃費⽤。另外，本公司 
 不能提供代替⾞輛的時候也按同樣⽅法處理。 

 5.如果故障原因不屬於承租⼈、駕駛者或本公司的話，公司將從收到的租賃費⽤中扣除已經提 
 供服務的部分，將餘額返還給承租⼈。 

 6.租賃⾞輛在使⽤過程中因⾃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原因⽽無法使⽤時，則租賃協議即告終 
 ⽌。 

 7.當承租⼈符合前項的情況時，需要與本公司聯絡，並向我司⽀付已使⽤服務的相應租⾦。但 
 是，不包括租⾦已經全額收付的情況。 

 8.除本條規定的措施外，承租⼈和駕駛者不得對因未能使⽤租賃汽⾞⽽造成的損失對我司提出 
 本條規定以外的任何索賠。 

 第7章 賠償及補償 
 第29條（賠償及營業補償） 
 當承租⼈或駕駛者在使⽤租賃⾞輛時給第三⽅或我司帶來損害時，由承租⼈或駕駛者賠償其損 
 失。但是，責任歸屬於本公司的情況排除在外。 

 2.在前項本公司的損失中，由於事故，盜竊，因承租⼈或駕駛者造成的故障，污跡，氣味等原 
 因無法使⽤⾞輛造成的損失，應根據在價⽬表中規定的⾦額進⾏賠償，以及進⾏營業補償，這 
 個費⽤由承租⼈或駕駛者承擔。 

 第30條（保險及補償） 



 根據第29條第1項當承租⼈或駕駛者承擔賠償責任時，根據本公司就租賃⾞輛簽訂的損害保險 
 協議以及本公司規定的補償制度，⽀付以下限度內的保險⾦或補償⾦。 

 1)  對⼈補償 每個⼈ 無限制（包括汽⾞損壞責任保險⾦額） 
 2)  對物補償 每則事故 無限制（免責⾦額5萬⽇元） 
 3)  ⾞輛補償 每則事故 市場價格 免責⾦額5萬⽇元 ⼩型巴⼠2噸⻑、鋁、傾倒⾞、2噸⻑ 

 鋁、2噸⻑寬等⾞體，免責⾦額10萬⽇元 
 4)  ⼈⾝傷害賠償補償 每個⼈ ⾼達3000萬⽇元（到規定的⼈數）每⼈限額3000萬⽇元 

 在申請⼈⾝傷害賠償的時候，要求必須向警察提交⼈⾝事故的申報以及需要接受醫⽣的正規治 
 療。 
 其他依照本公司參保的損害保險規定。 

 2.對於屬於保險條款或賠償制度的免責事項時，則不⽀付第1項規定的保險⾦或賠償⾦。 

 3.關於保險⾦或賠償⾦不⽀付的損害以及超過第1項規定的應付保險⾦額或賠償⾦的部分（根 
 據保險條款保險公司計算的損害額），除特別約定的情況外，由承租⼈或駕駛者負擔。但是， 
 根據“特別財務措施法”（1962年第150號法）第2條規定的嚴重災害及指定（以下簡稱“嚴重 
 災害”）造成的損害或類似的⾃然災害造成的損害，在被指定為嚴重災害的地區，出現關係到 
 租賃⾞輛的損害，除⾮承租⼈或駕駛者故意或有重⼤過失，否則承租⼈或駕駛者不承擔賠償責 
 任。 

 4.當公司⽀付了應該承租⼈或駕駛者承擔的損害賠償⾦時，承租⼈或駕駛者應⽴即將賠償⾦償 
 還⾄我司。 

 5.第1項規定的損害保險單的保費等額以及公司規定的補償制度的認購費包含在租賃費中。 

 6.沒有向警察及本公司各店鋪申報的事故，屬於損害保險條款規定的免責事故 ，⾞輛租出後 
 屬於第９條第1款的１號⾄５號，第２款的１號或是第17條的1號⾄12號中的任何⼀條發⽣的 
 事故，以及擅⾃延⻑租賃時間其延期後發⽣的事故造成的損失，不適⽤於損害保險以及這個補 
 償制度。 

 第8章 租賃協議的解除 
 第31條（租賃協議的解除） 
 當承租⼈或駕駛者屬於以下任何⼀項時，本公司可以不需要任何通知取消租賃協議，並可以⽴ 
 即要求退回所租⾞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會將收到的租賃費退還給承租⼈。但是，如果租 
 賃費⽤根據特別約定⽽後付的，或者由於租賃期限延⻑⽽未⽀付時，承租⼈應⽀付這些費⽤。 



 1)  違反本條約時。 
 2)  由於承租⼈或駕駛者的原因造成交通事故時，租賃⾞輛損壞或是發⽣故障時。 
 3)  屬於第9條第1項的任何⼀项的情況時。 

 第 32 條（中途解約） 
 即使在使⽤中，承租⼈也可以在經公司同意並⽀付以下項⽬規定的解約⼿續費⽤後取消租賃協 
 議。在這種情況下，本公司將從收到的租⾦中扣除已使⽤服務的部分後，將剩餘⾦額返還給承 
 租⼈。 

 2.承租⼈在進⾏前項的解約時，應向公司⽀付下列規定的取消⼿續費。 
 中途取消⼿續費=【（租賃合同的租賃費⽤）-（從交付⾞輛到解約期間的租賃費⽤）】* 50％ 

 第9章 個⼈資訊 
 第33條（個⼈資訊的利⽤⽬的） 
 本公司取得承租⼈或駕駛者的個⼈資訊，利⽤的⽬的如下： 

 1)  為了實施作為業務許可條件的義務事項，根據“公路運輸法”第80條第1項作為租賃汽⾞ 
 的經營者在簽訂協定時應制作租賃憑證。 

 2)  為向承租⼈或駕駛者宣傳通告，以發送宣傳廣告物品，發送電⼦郵件的⽅式，介紹租 
 賃⾞輛，⼆⼿⾞及本公司的其他產品，提供與之相關的服務，舉辦的各種活動等。 

 3)  在租賃協議簽訂之時，對於租賃申請⼈或駕駛者，應進⾏本⼈確認以及可否簽訂租賃 
 協議的審查。 

 4)  通過郵件，電話，電⼦郵件等⽅式進⾏問卷調查，⽤於產品開發、客戶滿意度提升計 
 畫的研究。 

 5)  統計匯總、分析個⼈資訊，識別個⼈，創建處理成無法識別形態的統計資料。 
 6)  以下的個⼈資訊通過書⾯或電⼦媒體提供給分公司，本公司的合作公司。但是，可根 

 據本⼈的意願停⽌向協⼒廠商提供相關信息。 
 提供的項⽬有：住址、姓名、出⽣年⽉⽇、電話號碼、以及與客戶進⾏交易的相關資 
 訊。 

 2.對於未在第1項各號中未提及的⽤途，想要獲取承租⼈或駕駛者的個⼈資訊時，則應事先明 
 確說明使⽤⽬的。 

 第34條（同意註冊和使⽤個⼈資訊） 
 當承租⼈或駕駛者屬於以下任何⼀項時，包括承租⼈或駕駛者的姓名，出⽣⽇期，駕駛執照號 
 碼等個⼈資訊， 會被註冊到全國租⾞協會系統，時間不超過7年。其資訊會作為⼀般社會團體 
 法⼈全國租賃協會，以及加⼊各地區的汽⾞租賃協會的租賃協議審查之⽤。 



 1)  根據“道路交通法”第51-4條第1項，公司被責令繳納違規費⽤的情況下。 
 2)  在沒有向公司全額⽀付第18條第5項規定的違規停⾞相關費⽤的情況下。 
 3)  在第24條第1項規定被認定為不返還的情況下。 

 第10章 其他規則 
 第35條（抵消） 
 基於本條款公司與承租⼈或駕駛者有⾦錢債務時，承租⼈或駕駛者可以隨時抵消與本公司的⾦ 
 錢債務。 

 第36條（消費稅、地⽅消費稅） 
 承租⼈或駕駛者應向本公司⽀付本協定項下交易的消費稅（包括地⽅消費稅）。 

 第37條（延遲損失⾦） 
 當承租⼈，駕駛者或本公司疏於履⾏本條款的⾦錢債務時，將根據年利率為14.60%的⽐例向 
 對⽅⽀付延遲損失⾦。 

 第38條（細則） 
 我公司將本條款的細則另⾏規定，其細則與該條款具有同等效⼒。 

 2.本公司在制定細則的時候在本公司的各店鋪公佈的同時，並將細則記載在本公司發⾏的⼩冊 
 ⼦、費⽤表上。另外，如果細則發⽣了變更也將同樣進⾏變更。 

 第39條（⽇⽂條款的優先適⽤） 
 關於⽇⽂條款和其他語⾔版本的條款的⽂本或⽤語中出現不⼀致的情況時，⽇語協定作為正式 
 協定並予以優先適⽤。 

 第40條（協商管轄法院） 
 當本協議規定的權利和義務發⽣爭議時，無論訴訟額度如何，以公司總店，分店或管轄各商鋪 
 所在地的地區法院或簡易法院將作為協商管轄法院處理爭議。 

 附則 
 本條款將於2024年8⽉1⽇⽣效。 


